AN

{iad
115# B &
%‘ =1

54655
A A L
i 1% 4 X

Pt FlEpda ¥

fia%i i 4
o <

2 0 A T
18 'H”g/\#fﬁl it & "Lri\ X

AN
£,

4
=
>

|

iab

S
At AR R WP 4220 P
;mfﬂﬁz

’ﬁ%%
» R T ﬂ\}‘mﬁ TR A
ek (B PE RLp A i
% 4%%%1

A
[ AN 3
KEZ 9}1‘%1]) o
Fad ARG ew oon Bt 2 B
7 ~#="‘ WHERATTESZ A O BP zlxz}fpf“’%ﬁzﬁ A AR ER
B2 PASS TR > m ARY FHENSE D ES
T e AP RERNEL AT AL L AT
v 2 EN Y| 115 = 3 ? 2 2
TR 2R T R
DEERT FiEE
115 & & 3 %465
7R A =A% A BRI e BL Lo & ® £ F B !
(FTE %) | (&28p)
B H | TR & E| SAe | 031001958 | 178,783~ [115&17 318 | 7998079
iR P [P | EfAF
-7




(\ER)

wht
i
&

WP B AHE AR R TE3B Y, AR

*
B (;I—'_ ) N F”*ﬁxﬁj\i\‘- T_E jF ,D‘Pg.ﬁ)’é;}:‘:;i{, (;‘__
—'—)’%%éﬁ%l‘%%@%—%%}'];\ » E SR A2 F ATE 0

00~ o

S A E?E%iﬁéggﬁﬁlgpfé&%g%g VE A AR
(F Pﬁ>107ﬁ1ﬂ 31Pp #2m B2 DA ket PlY 4R

BB E47 30p Eis > Bt 3R £ 1P 423

BErpN D ENRETY IR H"( ELTE S N SR
AR E e *"*' é‘ﬂpml'f ) rawzf‘mﬁ"j“‘/f*&
s o

B @ g el A kI E 2 RIBLIEp S f 7
AR 2L EFRPEIE L 2 o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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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公示催告
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


聲  請  人 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玉華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送達代收人  聯邦商業銀行三重分行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支存經辦




聲請人因票據遺失事件，聲請公示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准對於持有附表所載支票之人為公示催告。
二、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核對附表所示證券之記載無誤後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將本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（聲請時應註明本件案號及股別）。
三、聲請人未依規定聲請公告者，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。
四、持有附表所示證券之人，應自本公示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３月內，向本院申報其權利並提出該證券。
五、如不為申報及提出證券，本院將宣告該證券為無效。
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庭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		附表：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 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發票人

		受款人

		付款人

		帳　 號

		票面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發 票 日
（或到期日）

		支票號碼



		001

		高勤配管材料有限公司黃鼎修

		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		台灣銀行仁武分行

		031001958

		178,783元

		115年1月31日

		7998079









說明：聲請人請待本裁定公告「滿3個月後」，於屆滿翌日起算3個月內(註一)，自行檢附本裁定及法院網路公告全文(註二)，具狀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(註一)
　　　如公示催告裁定所載申報權利期間為3個月，法院於民國(下同)107年1月31日將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，則申報權利期間於同年4月30日屆滿，聲請人須於同年5月1日起3個月內，即至遲於同年7月31日前（宜提前數日申請，以免期間計算錯誤而蒙受逾期的不利益）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。
(註二)
　　　聲請人得於聲請網路公告狀到達法院7個工作日後，自行至本院網站公示催告公告專區查詢列印公告全文。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公示催告

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



聲  請  人 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玉華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達代收人  聯邦商業銀行三重分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存經辦





聲請人因票據遺失事件，聲請公示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准對於持有附表所載支票之人為公示催告。

二、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核對附表所示證券

    之記載無誤後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將本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

    網站（聲請時應註明本件案號及股別）。

三、聲請人未依規定聲請公告者，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。

四、持有附表所示證券之人，應自本公示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

    站之日起３月內，向本院申報其權利並提出該證券。

五、如不為申報及提出證券，本院將宣告該證券為無效。

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庭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表：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         編號 發票人 受款人 付款人 帳　 號 票面金額 （新臺幣） 發 票 日 （或到期日） 支票號碼 001 高勤配管材料有限公司黃鼎修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仁武分行 031001958 178,783元 115年1月31日 7998079 



說明：聲請人請待本裁定公告「滿3個月後」，於屆滿翌日起算3

      個月內(註一)，自行檢附本裁定及法院網路公告全文(註

      二)，具狀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

      00元。

(註一)

　　　如公示催告裁定所載申報權利期間為3個月，法院於民國(

      下同)107年1月31日將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，則申報

      權利期間於同年4月30日屆滿，聲請人須於同年5月1日起3

      個月內，即至遲於同年7月31日前（宜提前數日申請，以

      免期間計算錯誤而蒙受逾期的不利益）向法院聲請除權判

      決。

(註二)

　　　聲請人得於聲請網路公告狀到達法院7個工作日後，自行

      至本院網站公示催告公告專區查詢列印公告全文。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公示催告
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


聲  請  人 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玉華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送達代收人  聯邦商業銀行三重分行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支存經辦




聲請人因票據遺失事件，聲請公示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准對於持有附表所載支票之人為公示催告。
二、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核對附表所示證券之記載無誤後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將本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（聲請時應註明本件案號及股別）。
三、聲請人未依規定聲請公告者，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。
四、持有附表所示證券之人，應自本公示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３月內，向本院申報其權利並提出該證券。
五、如不為申報及提出證券，本院將宣告該證券為無效。
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庭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		附表：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 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發票人

		受款人

		付款人

		帳　 號

		票面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發 票 日
（或到期日）

		支票號碼



		001

		高勤配管材料有限公司黃鼎修

		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		台灣銀行仁武分行

		031001958

		178,783元

		115年1月31日

		7998079









說明：聲請人請待本裁定公告「滿3個月後」，於屆滿翌日起算3個月內(註一)，自行檢附本裁定及法院網路公告全文(註二)，具狀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(註一)
　　　如公示催告裁定所載申報權利期間為3個月，法院於民國(下同)107年1月31日將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，則申報權利期間於同年4月30日屆滿，聲請人須於同年5月1日起3個月內，即至遲於同年7月31日前（宜提前數日申請，以免期間計算錯誤而蒙受逾期的不利益）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。
(註二)
　　　聲請人得於聲請網路公告狀到達法院7個工作日後，自行至本院網站公示催告公告專區查詢列印公告全文。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公示催告

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



聲  請  人 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玉華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達代收人  聯邦商業銀行三重分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存經辦





聲請人因票據遺失事件，聲請公示催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准對於持有附表所載支票之人為公示催告。

二、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核對附表所示證券之記載無誤後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將本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（聲請時應註明本件案號及股別）。

三、聲請人未依規定聲請公告者，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。

四、持有附表所示證券之人，應自本公示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３月內，向本院申報其權利並提出該證券。

五、如不為申報及提出證券，本院將宣告該證券為無效。

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庭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辛福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表：115年度司催字第46號         編號 發票人 受款人 付款人 帳　 號 票面金額 （新臺幣） 發 票 日 （或到期日） 支票號碼 001 高勤配管材料有限公司黃鼎修 百晨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仁武分行 031001958 178,783元 115年1月31日 7998079 



說明：聲請人請待本裁定公告「滿3個月後」，於屆滿翌日起算3個月內(註一)，自行檢附本裁定及法院網路公告全文(註二)，具狀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(註一)

　　　如公示催告裁定所載申報權利期間為3個月，法院於民國(下同)107年1月31日將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，則申報權利期間於同年4月30日屆滿，聲請人須於同年5月1日起3個月內，即至遲於同年7月31日前（宜提前數日申請，以免期間計算錯誤而蒙受逾期的不利益）向法院聲請除權判決。

(註二)

　　　聲請人得於聲請網路公告狀到達法院7個工作日後，自行至本院網站公示催告公告專區查詢列印公告全文。







